评分办法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评标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本项目评分总分为100分，按四舍五入取至小数点后两位。
（一）总得分=价格分+商务技术分
（二）中标标准：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综合评分法
1.价格分：20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分。
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2.商务技术分：80分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企业综合能力（20分）
	1.供应商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且认证范围包含残疾人养护服务、居家养老服务的，每有一项证书得2分，最高得4分。
2.供应商具有有效期内的5A级养老服务认证证书的，得4分。
3.供应商具有有效期内的企业标准化认证证书的，得4分。
4.2019年1月1日以来，供应商具有市级及以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或残疾人居家托养体系建设相关经验的，得2分，区县级的得1分，本项最高得4分；（提供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文件）
5.参与过居家养老服务或残疾人居家托养等相关社会团体标准（行业协会）起草的，每有一个得2分，本项最高得4分。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及团体标准查询截图）

	项目团队人员（20分）
	供应商拟为本项目配备的项目负责人：
1.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得6分，本科学历的得3分（提供毕业证及学位证书）；
2.具有人社部和民政部联合颁发的初级及以上社会工作师证书的得6分；
（须提供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以及近半年以来任意一个月本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
3.拟投入本项目团队成员中（不包含项目负责人）具有初级及以上社会工作师、医生、护士、公共营养师，每有一类证书得2分，本项最高得8分。（一人多证书不重复得分）
（须提供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以及近半年以来任意一个月本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

	业绩（20分）
	供应商自2019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承担过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或居家养老服务同类业务合同的，每提供一个得4分，本项最高得20分。
（须提供合同）

	社会评价
（20分）
	1.供应商获得过养老或助残相关荣誉表彰的，国家级的每有一个得5分，省级的每有一个得3分，市级的每有一个得2分，县区级的每有一个得0.5分，本项最高得10分。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供应商承担过的残疾人居家托养或养老服务类似项目，被国家级媒体报道的每有一个得3分，被省级媒体报道的每有一个得2分，被市级媒体报道的每有一个得1分，本项最高得10分。（同一项目获得多次报道不重复得分，按最高分只计一次）
（材料须体现承担过的项目名称、媒体报道内容、报道媒体的名称以及体现媒体级别的证明或相关网站查询结果）



